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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18-003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邓凯元先生委托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5 日披露了《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现对报告书修订部分说明如

下： 

一、报告书第三节第二段 

原披露内容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的计划 

除本报告书披露信息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根据发展需要在未来 12 个月增持的

可能性，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现修改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的计划 

除本报告书披露信息之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报告书第六节 

原披露内容为：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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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但上市公司根据其经营发展

需要而进行的主营业务调整除外。如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后续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

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但上市公司根据其现有发展规划而进行的资产和业务整

合、对外投资等除外。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未来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会依据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结

构进行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未来发生上述相关事项，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的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因经营需要、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调整的可能。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如果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

的计划。若未来拟进行分红政策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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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

有重大影响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调整，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现修改为：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但上市公司根据其经营发展

需要而进行的主营业务调整除外。如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后续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

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但上市公司根据其现有发展规划而进行的资产和业务整

合、对外投资等除外。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未来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会依据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结

构进行调整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未来发生上述相关事项，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经营需要或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未来需要对上市公

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

定程序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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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

大变动的计划。如果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

的计划。若未来拟进行分红政策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

有重大影响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调整，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现信息披露义务人就上述相关信息进行修改说明，并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刊登于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六日 

http://www.sse.com.cn/

